
海南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

(2021 年 3 月 24 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)

《条例》内容涵盖了城市和乡村供水，要求推进多源互补、区域

联网和城乡一体供水，同时充分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城乡融

合发展阶段及乡村差异性，在相关内容上做了区别规定，强调因地制

宜、循序渐进。

《条例》对新建住宅小区和现有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建设、改

造和管理作了相关规定，规范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，明确供水单

位因工程施工、设施检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，应当

提前 24 小时通知用户;连续超过 24 小时不能恢复正常供水的，应采

取应急供水措施，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需要。

《条例》提出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要有序推动高品质饮用水

设施建设，具备条件的重点园区、学校、景区、宾馆等加快建设高品

质饮用水设施。

《条例》还突出海南供水安全保障特点。如充分考虑我省水资源

和旅游旺季用水高峰等特点，明确各市县应当增强蓄水调控能力，供

水工程型式和规模充分考虑区域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、

用水峰谷变化等特点，满足“候鸟型”人群用水需求;因地制宜推进

再生水、集蓄雨水、淡化海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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